《石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项目成果（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依据
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用）〔2022〕1号的要求，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应每三年更新一次，6年进行一次全面更新。石台县现行城镇基准地价成果估价期日为2018年1月1日，于2019年12月30日公布实施，实施至今已有五年。
因此，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4年4月启动本次城镇基准地价更新工作。
二、起草过程
2024年4月，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石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项目进行招标，安徽永祥公司作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承办石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的相关工作。
2024年4月下旬，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安徽永祥公司共同成立了“石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项目工作组”（以下简称项目组）。
2024年5月，项目组开始进行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并收集相关基础图件进行底图编制工作。
2024年6月至7月，项目组组织专门人员到相关部门收集土地定级资料；调查整理2018年以来的土地出让等资料；通过石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集商品房备案价格等；并实地调查房屋买卖、房地出租等房地产市场交易资料；调查资料的检查、补充、整理归档；资料论证与验收。
[bookmark: _GoBack]2024年7月18日，项目组邀请县发改委、教体局、民政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文旅局、卫健委、统计局、各乡镇政府等共计17位行业专家或技术人员，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议室召开了石台县乡镇土地定级因素因子及权重打分会。
[bookmark: _Toc278181887][bookmark: _Toc148163120]2024年9月，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项目初步成果向各相关单位部门和各乡镇进行意见征询，无意见。
2024年10月14日，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邀请县直相关单位、各乡镇政府等组织召开成果听证会，会议针对城区成果无意见，现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三、主要内容
该项成果主要内容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项目概况，具体介绍了项目编制的背景和依据，工作开展的目的和意义，以及项目开展情况；第二部分是我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项目，具体介绍了我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技术路线和方法，确定了我县8个乡镇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级别和价格。该成果还含有我市其他县区基准地价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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